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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第9屆第1會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9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105年3月28日（星期一）上午9時2分至11時57分 

中華民國105年3月31日（星期四）上午9時12分至下午12時17分 

地    點：本院群賢樓 101 會議室 

出席委員：柯志恩  吳志揚  蔣乃辛  何欣純  蘇巧慧  吳思瑤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高金素梅 

黃國書  許智傑  陳學聖  鍾佳濱  鄭麗君  張廖萬堅 

委員出席 14 人 

列席委員：陳亭妃  吳秉叡  林德福  賴士葆  盧秀燕  劉櫂豪 

黃偉哲  陳歐珀  孔文吉  李昆澤  徐永明  鄭運鵬 

鄭天財 Sra．Kacaw       顏寬恒  廖國棟  徐榛蔚 

黃昭順  李彥秀  蕭美琴  陳明文  陳怡潔  林俊憲 

王惠美  邱志偉  呂玉玲  賴瑞隆  簡東明  陳賴素美 

張麗善  羅明才  林麗蟬  姚文智  費鴻泰  周陳秀霞 

陳宜民  劉世芳  江啟臣  黃秀芳  鍾孔炤 

委員列席 39 人 

列席人員：(3 月 28 日) 

文化部部長                   洪孟啟率同有關人員 

行政院主計總處基金預算處科長             王儷倩 

(3 月 31 日上午) 

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           馮明珠率同有關人員 

行政院主計總處基金預算處專門委員         林秀燕 

主    席：陳召集委員學聖 

專門委員：謝淑津 

主任秘書：劉其昌 

紀    錄：簡任秘書 郭冬瑞   簡任編審 朱莉華   專員 江凱寧 

【3月 28 日】 

報  告  事  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議事錄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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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事  項 

繼續審查 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關於文化部主管國立文化機構

作業基金附屬單位預算案。 

決議： 

一、文化部主管國立文化機構作業基金： 

(一)業務計畫部分：應依據業務收支、轉投資、固定資產之建設

改良擴充及資金運用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業務收支部分： 

1.業務總收入：原列 12 億 9,332 萬 6,000 元，增列國立歷史

博物館作業基金「業務外收入」25 萬 3,000 元、國立中正紀

念堂管理處作業基金「業務外收入」156 萬元，共計增列 181

萬 3,000 元，其餘均照列，改列為 12 億 9,513 萬 9,000 元。 

2.業務總支出：12 億 4,629 萬元，照列。 

3.本期賸餘：原列 4,703 萬 6,000 元，改列為 4,884 萬 9,000

元。 

(三)解繳國庫淨額：無列數。 

(四)轉投資計畫部分：無列數。 

(五)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原列 5億 8,406 萬 4,000 元，配

合 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審議結果，減列文化部國立傳統

藝術中心第 4目「非營業特種基金」第 1節「國立文化機構

作業基金」1,361 萬 1,000 元，本項應隨同修正減列「跨藝

匯流．傳統入心－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公共建設跨域加值發展

計畫」1,361 萬 1,000 元，其餘均照列，改列為 5 億 7,045

萬 3,000 元。 

(六)國庫增撥基金額：原列 4億 3,802 萬 1,000 元，配合 105 年

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審議結果，減列文化部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第 4目「非營業特種基金」第 1節「國立文化機構作業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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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1 萬 1,000 元，本項隨同修正改列為 4億 2,441 萬元。 

(七)補辦預算部分：無列數。 

(八)通過決議 28 項： 

1.國立文化機構作業基金「國立歷史博物館作業基金」下「業

務成本與費用－勞務成本－服務成本－服務費用－一般服

務費」之國家文化設施升級計畫既有建物再利用重整修繕

維護等費用 1,250 萬元，全數凍結，俟文化部向立法院教

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始得動支。 

提案人：蘇巧慧 

連署人：吳思瑤  鄭麗君 

2.凍結國立文化機構作業基金「國立歷史博物館作業基金」

下「業務成本與費用－服務費用－一般服務費」500 萬元，

俟文化部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

得動支。 

提案人：黃國書 

連署人：何欣純  鄭麗君 

3.國立文化機構作業基金「國立歷史博物館作業基金」下「業

務成本與費用－管理及總務費用－管理費用及總務費用－

材料及用品費」原列 372 萬 1,000 元，凍結二分之一，俟

文化部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

動支。 

提案人：吳志揚 

連署人：柯志恩  蔣乃辛 

4.國立文化機構作業基金「國立歷史博物館作業基金」下「業

務成本與費用－其他業務費用－雜項業務費用－服務費用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原列 509 萬 2,000 元，凍結二分之

一，俟文化部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後，始得動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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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吳志揚 

連署人：柯志恩  蔣乃辛 

5.國立文化機構作業基金「國立歷史博物館作業基金」下「業

務成本與費用－其他業務費用－雜項業務費用－服務費用

－一般服務費」，原列 540 萬 8,000 元，凍結二分之一，俟

文化部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

動支。 

提案人：吳志揚 

連署人：柯志恩  蔣乃辛 

6.凍結國立文化機構作業基金「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作業

基金」下「業務成本與費用－勞務成本－服務成本－服務

費用」7,000 萬元，俟文化部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黃國書 

連署人：吳思瑤  何欣純 

7.國立文化機構作業基金「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作業基金」

下「業務成本與費用－勞務成本－服務成本－服務費用－

專業服務費」之國家文化設施升級計畫規劃設計費等，原

列 1,180 萬元，全數凍結，俟文化部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

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蘇巧慧 

連署人：吳思瑤  鄭麗君 

8.國立文化機構作業基金「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作業基金」

下「業務成本與費用－教學成本」原列 1,438 萬 5,000 元，

凍結二分之一，俟文化部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

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黃國書 

連署人：吳思瑤  何欣純 

9.凍結國立文化機構作業基金「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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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下「業務成本與費用－管理及總務費用－管理費用

及總務費用－服務費用」300 萬元，俟文化部向立法院教

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黃國書 

連署人：吳思瑤  何欣純 

10.凍結國立文化機構作業基金「國立國父紀念館作業基金」

下「業務成本與費用－勞務成本－服務成本－服務費用」

2,000 萬元，俟文化部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

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黃國書 

連署人：吳思瑤  何欣純 

11.凍結國立文化機構作業基金「國立國父紀念館作業基金」

下「業務成本與費用－勞務成本－服務成本－服務費用－

專業服務費」之國家文化設施升級計畫之大會堂整建及國

際優質展場前期規劃、專家審查、電子計算機軟體服務費

等費用 4,806 萬元，俟文化部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提出專案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蘇巧慧 

連署人：吳思瑤  鄭麗君 

12.國立文化機構作業基金「國立國父紀念館作業基金」下「業

務成本與費用－教學成本」原列 1,034 萬 6,000 元，凍結

二分之一，俟文化部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

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黃國書 

連署人：吳思瑤  何欣純 

13.凍結國立文化機構作業基金「傳統藝術發展作業基金」下

「業務外費用－財務費用」200 萬元，俟文化部向立法院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鄭麗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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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署人：吳思瑤  黃國書 

14.國立文化機構作業基金「國立國父紀念館作業基金」下「固

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專案計畫－繼續計畫－國家文化

設施升級計畫」之國立國父紀念館跨域加值計畫原列 50

萬元，全數凍結，俟文化部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

出專案報告，始得動支。 

提案人：吳志揚  黃國書 

連署人：柯志恩  蔣乃辛  何欣純  鄭麗君 

15.國立文化機構作業基金目前所分設「國立歷史博物館作業

基金」、「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作業基金」、「國立國父紀

念館作業基金」及「傳統藝術發展作業基金」等四基金，

性質各殊，立意不同，納為同一作業基金管理，頗有不妥，

且文化部尚有所屬「國立臺灣美術館」、「國立臺灣工藝研

究發展中心」、「國立臺灣博物館」、「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

物館」、「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國立台灣文學館」等，其

預算編列宜重新審視檢討，究應如何調整，請文化部於 105

預算年度結束前，提出具體改革方案。 

提案人：蘇巧慧 

連署人：吳思瑤  張廖萬堅 

16.國立文化機構作業基金 103 年及 104 年業務收入均列 800

萬元，惟各該年度決算數分別為 454 萬 2,960 元及 308 萬

1,635 元，不僅未見成長，反而每下愈況，此與歷來預算

編列原則要求作業基金須「本企業化經營原則，設法提高

產銷營運量」，顯有牴觸，請文化部在 3個月內提出檢討報

告。 

提案人：蘇巧慧 

連署人：吳思瑤  張廖萬堅 

17.國立歷史博物館主要辦理各項歷史文物美術專題展示，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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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展覽規劃辦理各種教育推廣活動，以期落實政府文化

教育政策。然經查該館近 5 年參觀人數，發現該館參觀情

形不活絡，甚至有逐年降低之態勢。(見附件一) 

爰此，建請國立歷史博物館檢討既往館藏、展覽等相

關活動之成效，並研議提升經營績效之方案。 

附件一 國立歷史博物館參觀人數一覽表(98~102 年) 

年度 參觀人數 

98 76,4474 

99 655,683 

100 741,310 

101 710,372 

102 628,524 

提案人：柯志恩 

連署人：吳思瑤  蔣乃辛 

18.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已完成典藏品之數位化工作，為帶

動民眾對中正紀念堂及當代歷史的認識，亦進行富中正紀

念堂文化內涵文創商品之開發，包含委外廠商合作開發文

創商品以及自營開發商品，然經查商品開發數量以及收入

皆有待提升(見附表一)。 

爰此，建請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提出檢討改善方

案，善用自身文化優勢，結合中正紀念堂獨特的文化意象

與歷史符號，創造具吸引力之文創商品，提升營收，增加

自籌能力，以降低政府財政負擔。 

附表一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文創商品開發與銷售金額一覽表(100~104 年) 

項目 100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103 年度 104 年度(1~8 月) 

文創商品開發數量 10(件) 33(件) 13(件) 23(件) 8(件) 

文創商品銷售金額 －(開發階段) －(開發階段) 138,631(元) 864,961(元) 440,961(元) 

資料來源：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提案人：柯志恩 

連署人：吳思瑤  蔣乃辛 

19.為提供全民豐富之文化機構資源，達成文化藝術之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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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鼓勵尋求開源與加強成本效益的觀念，文化部自 102 年

起成立「文化機構作業基金」，盼透過基金之成立，有效提

升文化機構之競爭力。然依國立文化機構作業基金預算顯

示，其收入高達九成仰賴政府公務預算挹注，自籌能力亟

待提升。 

爰此，建請文化部加強督導工作，積極與各機構討論

提升基金成效之改善方案，並研商促進國人前往各機構參

訪之計畫，以提升營運績效，落實基金之成立目的。 

提案人：柯志恩 

連署人：吳思瑤  蔣乃辛 

20.國立文化機構作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 1 條規定，

該基金係為「促進文化部所屬國立文化機構財務有效運

作，提高其營運績效，並加強文化藝術之推廣」而設，其

設置目的亦有「注重成本效益觀念，加強開源節流措施，

提高經費使用效能，以減輕政府財政負擔」相關記載。惟

系爭基金成立以來，政府補助每年皆占基金總體收入九成

以上，而主管機關文化部亦未依非營業特種基金設置、簡

併、裁撤及預算編製共同性原則，對該部所屬文化設施進

行整體檢討，以發揮基金應有效能。矧查閱國立文化機構

作業基金歷年提送預算書可知，系爭基金各分基金就彼此

之業務整合或與鄰近文教設施之合作，欠缺足以提升經費

運用效率之共同性施政計畫及績效指標；立法院就此亦曾

指謫在案。爰要求文化部就前揭問題通盤檢討，於 6 個月

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並納入往後

年度預算編製程序中。 

提案人：鄭麗君 

連署人：吳思瑤  黃國書 

21.查國立國父紀念館園區現址為 1932 年大臺北都市計畫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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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17 處大型都會公園中之六號公園。1964 年中央政府展

開國立國父紀念館之籌建，並於隔年在公開徵圖後交由名

建築師王大閎進行建築設計、黨外臺北市長高玉樹主責土

木工程。高玉樹可能在前輩藝術家顏水龍之建議下，使國

立國父紀念館採用仿「法國公園」之鐵欄杆，引領我國公

園建設潮流數十年，又為順利進行相關土建作業，將國立

國父紀念館工程用土與市政府斯時推動之大安坡心段土地

重劃結合、開掘翠湖為土方來源；國立國父紀念館與坡心

段土地重劃亦促成臺北市東區成為首都中心商業區，對臺

北都市發展極具意義。矧國立國父紀念館地處清領時期即

有聚落之車罾與興雅二聚落間，在東區都市開發後又成為

以商業和住宅為主的周邊地區唯一的大型公共文化設施，

實質上成為臺北東區之文化中心。爰要求文化部責成國立

國父紀念館，邀集相關領域專家協助，並與臺北市政府及

鄰近學校合作，運用國立國父紀念館園區更新契機，在適

當處所規劃臺北東區發展歷程之實體和數位展示。 

提案人：鄭麗君 

連署人：吳思瑤  黃國書 

22.位於臺北士林之臺灣戲曲中心竣工在即。查系爭中心現址

文化場館之籌建目的，原為解決國家交響樂團、國家國樂

團、國立實驗合唱團與國光劇團之場地限制，並配合臺北

市政府自陳水扁市長起推動之基隆河廢河道北區藝文副都

心開發，而由行政院於 2005 年撥用臺北市士林區舊美國學

校土地辦理。惟國家交響樂團因已覓得排練演出空間，於

2010 年表示不擬進駐，而大臺北地區自 2000 年起又有多

處大型表演藝術場館漸次展開規劃，營運、票務及行銷亟

待整體規劃以發揮綜效。矧臺灣戲劇藝術中心鄰接臺北市

刻正辦理之多項重大建設如北投士林科技園區與新兒童樂



10 

 

園，亦有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等諸多中央機關已經或即將

進駐，然而臺灣戲曲中心無論籌建計畫或跨域加值發展計

畫，皆未提出完整空間發展策略，以改善周邊社區環境、

便利交通動線進而增加可能使用人次。爰要求國立傳統藝

術中心就臺灣戲曲中心之計畫財務、場館營運、館際合作、

行銷及空間治理，於 3 個月內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進

行現地考察時提出報告。 

提案人：鄭麗君 

連署人：吳思瑤  黃國書 

23.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組織法第 1 條規定，文化部為推展傳統

藝術，培育傳統藝術人才，特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而為

使自 1990 年起籌備逾 10 年卻未有具體成果之民族音樂中

心相關任務能順利推動，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於 2001

年裁示於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內設置民族音樂研究所，並在

臺北市華山設立民族音樂資料館對外營運；2008 年正式成

立臺灣音樂中心即今臺灣音樂館。民族音樂研究所成立以

來，對臺灣各族群音樂之蒐集、保存、研究、推廣發揮重

要功能，惟文化部成立以來，臺灣音樂館在肩負館舍及線

上資料庫設備維運的同時，尚被交付各項政策任務，加以

業務範疇廣泛，從民謠直至臺灣當代西洋古典音樂創作，

以其編制及經費往往無力應付。矧近年數位化與高速網路

技術有長足進展，文化部就臺灣本土音樂的電子化應有更

積極作為。爰要求文化部責成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盤點臺

灣音樂館能量；文化部並應就文化部本部藝術發展司、臺

灣音樂館及文化部所屬各音樂相關單位如何分工，進行通

盤檢討。文化部應就相關盤點檢討成果與改進策略，於 1

年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鄭麗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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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署人：吳思瑤  黃國書 

24.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作業分基金 105 年度預算案編列

「其他業務外收入－雜項收入」566 萬元，較 104 年度預

算增加 6萬元，增幅 1.07％，主要為銷售出版品、自行開

發商品及寄售商品銷售收入等，由自營之博物館商店銷

售。另查 99 年度至 103 年度之各項活動參觀人數統計，參

觀人次分別達 713 萬人次、714 萬人次、654 萬人次、633

萬人次及662萬人次，其參觀人次高於國立故宮博物院103

年度之 540 萬人次，顯示國立中正紀念堂極具文創資產推

廣優勢及自籌財源潛力。請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以提升

品牌能見度與館藏效益，並增加自籌收入以減輕政府財政

負擔為前提，針對可充分運用典藏品素材及品牌形象，拓

展現有文物商品積極開發文創商品，並提出文創商品開發

計畫與推廣行銷計畫，於 3 個月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

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100 年度至 104 年度文創商品開發暨銷售情形統計表 

項   目 100 年度 101年度 102 年度 103 年度 
104 年度 
1－8 月底 

自行開發數量 1 19 10 10 8 
合作開發數量 9 14 3 13 暫無 
文創商品開發數量合計 10 33 13 23 8 
文創商品銷售金額 － － 138,631 864,961 440,961 

提案人：黃國書 

連署人：何欣純  鄭麗君 

25.國立文化機構作業基金各館處 105 年度預算案預算員額

370 人，編列用人費用 3億 9,842 萬元，包括職員 155 人、

聘用人員 15 人、約僱人員 81 人、駐衛警 60 人、技工 39

人、工友 17 人及駕駛 3 人，其中 105 人為超額人力(駐衛

警 60 人、工友 8人、技工 36 人、駕駛 1人)。惟該基金另

編列服務費用進用派遣人力 18 人、898 萬 8,000 元，及承

攬人力 193 人、1億 1,577 萬 1,000 元，合計共 211 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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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 2,475 萬 9,000 元，核有欠當，請文化部於 3 個月內向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黃國書 

連署人：何欣純  鄭麗君 

26.近 20 年來，中正紀念堂作為威權時代之政治符碼，每逢臺

灣民主事件相關之紀念日，其名稱與存廢問題便屢屢成為

國人討論焦點。雖在 2007 年時一度更名為「國立臺灣民主

紀念館」，但由於當時之政治時空環境限制，最後仍未能成

案。 

為促進社會和諧，有效落實轉型正義，並顧及文化部

與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之主體性。建議文化部與國立中

正紀念堂管理處，應針對中正紀念堂更名與轉型事宜，參

考目前社會各界之建議，如「故宮分院」、「總統文物紀念

館」等方向，主動進行檢討與規劃期程，提供社會各界討

論與新政府參考，上述項目請文化部與國立中正紀念堂管

理處於 3個月內完成，並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報告。 

提案人：黃國書 

連署人：張廖萬堅  吳思瑤 

27.為辦理各項重大公共建設，國家發展委員會推動「跨域加

值－公共建設財務方案」，惟此方案就文化機構，要求百分

之三十以上自償率，相關文化建設計畫卻缺乏足以達成此

目標之政策及計畫管控工具。矧從文化機構作業基金現有

納入「跨域加值」之方案言，其財務設計係以貸款作為自

償收入，而未能真正創造預算能量，不利政府財政紀律，

又稀釋政府文化支出。爰要求文化機構作業基金涉及「跨

域加值」項目重行檢討，105 年度不得對外舉借融資，待

政權交接後由文化部在 6 個月內，就相關計畫後續執行向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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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及連署人：何欣純  黃國書  吳思瑤 

蘇巧慧  蔣乃辛 

28.國家發展委員會針對文化部申請之國家文化設施升級計畫

要求之經費自籌率必須達 30%以上，衡諸現實和文化場館

所原應具有之教育本質功能，有關文化部所屬國立文化機

構作業基金之自行籌資收入比率應以 15%內為限。 

提案人：蔣乃辛  陳學聖 

連署人：黃國書  吳思瑤  蘇巧慧  柯志恩 

吳志揚 

二、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關於文化部主管國立文化機構作

業基金附屬單位預算案審查完竣。 

三、對於委員質詢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或以書面答復者，請相關機

關於 2 週內送交個別委員及本委員會。但委員另行指定期限

者，從其指定。 

 

【3 月 31 日上午】 

討  論  事  項 

繼續審查 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關於國立故宮博物院主管故宮

文物藝術發展基金附屬單位預算案。 

決議： 

一、國立故宮博物院主管故宮文物藝術發展基金： 

(一)業務計畫部分：應依據業務收支、轉投資、固定資產之建設

改良擴充及資金運用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業務收支部分： 

1.業務總收入：原列 10 億 1,385 萬 4,000 元，增列「業務外

收入-其他業務外收入-雜項收入」1 億 7,000 萬元，其餘均

照列，改列為 11 億 8,385 萬 4,000 元。 

2.業務總支出：原列 6億 3,736 萬 8,000 元，減列「業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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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費用-銷貨成本-製成品銷貨成本」2,000 萬元(科目自行調

整)、「業務成本與費用-行銷及業務費用-行銷費用-服務費

用-印刷裝訂與廣告費-樣品贈送」50 萬元，共計減列 2,050

萬元，其餘均照列，改列為 6億 1,686 萬 8,000 元。 

3.本期賸餘：原列 3 億 7,648 萬 6,000 元，改列為 5 億 6,698

萬 6,000 元。 

(三)解繳國庫淨額：5,500 萬元，照列。 

(四)轉投資計畫部分：無列數。 

(五)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3億 1,325 萬元，照列。 

(六)國庫增撥基金額：無列數。 

(七)通過決議 11 項： 

1.凍結「業務成本與費用-行銷及業務費用-行銷費用-服務費

用-旅運費」40 萬元，俟國立故宮博物院向立法院教育及

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黃國書 

連署人：蘇巧慧  何欣純 

2.凍結「業務成本與費用-行銷及業務費用-行銷費用-服務費

用-印刷裝訂與廣告費」300 萬元，俟國立故宮博物院向立

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黃國書  鄭麗君 

連署人：蘇巧慧  何欣純 

3.凍結「業務成本與費用-行銷及業務費用-行銷費用-服務費

用-專業服務費」100 萬元，俟國立故宮博物院向立法院教

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黃國書  鄭麗君 

連署人：蘇巧慧  何欣純 

4.凍結「業務成本與費用-行銷及業務費用-行銷費用-會費、

捐助、補助、分攤、救助(濟)與交流活動費」20 萬元，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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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故宮博物院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黃國書  鄭麗君 

連署人：蘇巧慧  何欣純 

5.凍結「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3億

元，俟國立故宮博物院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

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吳志揚 

連署人：蔣乃辛  柯志恩 

6.為提升學生的美感教育，國立故宮博物院已與教育部於104

年推動學生參觀故宮專案，相關成效卓著，值得鼓勵並賡

續辦理。然而，在本計畫之後續推動上，國立故宮博物院

亦應將各地之文化資源差異與城鄉差距納入考量。 

鑑此，建請國立故宮博物院應與教育部、社福單位共

同商議，在後續計畫執行中強化對於偏遠鄉鎮及中低收入

戶經濟弱勢學生之連結，配合教育部之美感教育推動計

畫，針對上開問題進行調整，平衡偏遠鄉鎮和經濟弱勢學

生與都會區學生之文化資源城鄉差距，並結合國立故宮博

物院南院之開館，將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院一同納入相關計

畫，擴大本計畫之執行效益。 

提案人：黃國書 

連署人：蘇巧慧  何欣純 

7.針對國立故宮博物院就其員工消費合作社 90 至 97 年度以

下資料送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俾利追查。 

(1)90 至 97 年度各年度社員名單(含入、退社異動)。 

(2)90 至 97 年度各年度上列名單社員獲分配盈餘之清冊。 

(3)國立故宮博物院迄今對上述應督促追回之債權主張紀

錄(如發出之存證信函…等具法律效力之文件書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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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及連署人：鍾佳濱  黃國書  何欣純 

蘇巧慧  鄭麗君  張廖萬堅 

柯志恩  吳思瑤 

8.國立故宮博物院每年接受之捐贈款，除應依預算法納入歲

入之規定外，其捐贈款之支出用途應妥為規劃，並將年度

實際支用之明細彙報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參考。 

提案人：鄭麗君 

連署人：吳思瑤  黃國書  鍾佳濱 

何欣純  張廖萬堅 

9.國立故宮博物院主管之故宮文物藝術發展基金其業務成本

與費用中以計時與計件進用人員之預算員額人數以行政院

核定之員額為限，不得再行增加。 

提案及連署人：吳志揚  鄭麗君  黃國書 

10.國立故宮博物院 105 年度辦理文創商品設計競賽活動應擴

大辦理，並積極主動結合「2016 世界設計之都」活動，與

臺北市政府協力合作，以期將故宮國寶文創研發設計提升

參與能量，並創造與國內外設計產業結合之正向效益。 

提案人：吳思瑤 

連署人：黃國書  蔣乃辛  吳志揚  柯志恩 

11.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計畫將臺中兒童藝術館轉型為「臺中市

纖維工藝博物館」，將整合葫蘆墩文化中心「編織工藝館」、

「臺灣傳統版印特藏室」等，整合編織工藝、版印工藝與

綜合工藝。故宮文物藝術發展基金 105 年度提出 3 億元購

買文物包括從戰國至清代近 300 件的中國古代織品之預

算，擬增加南院之館藏於編織工藝之完整豐富性，與臺中

市預計成立之「纖維工藝博物館」有相同之期望。爰要求

國立故宮博物院針對相關「織品工藝」項目，與「臺中市

纖維工藝博物館諮詢委員會」研議可能合作、資源整合之

處，及未來有關特色典藏與資源之互惠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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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何欣純 

連署人：黃國書  陳學聖 

二、立法院第 8屆第 8會期本委員會第 11 次全體委員會議保留委

員陳亭妃等 3人提案，不予處理。 

三、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關於國立故宮博物院主管故宮文

物藝術發展基金附屬單位預算案審查完竣。 

四、對於委員質詢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或以書面答復者，請相關機

關於 2 週內送交個別委員及本委員會。但委員另行指定期限

者，從其指定。 

五、本委員會負責審查 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

非營業基金部分均已審查完竣，審查結果須交由黨團協商，

院會討論時由陳召集委員學聖出席說明。 

六、擬具審查報告，函復財政委員會。 

 

【3 月 31 日下午】 

報  告  事  項 

中央研究院院長列席報告業務概況，並備質詢。 

決定：另定期處理。 

臨  時  提  案 

一、有關中央研究院院長翁啟惠與浩鼎公司之間關係近日引起社會

高度關切，翁院長宜儘速對外說明澄清。若短期內無法回國，

應就此事於 1 週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完整書面說

明，並於返國後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口頭專案報告

以維護中央研究院之聲譽及院長之尊嚴。 

提案人：陳學聖 

連署人：黃國書  吳思瑤  柯志恩  蘇巧慧 

鄭麗君  吳志揚  張廖萬堅 

決議：照案通過。 

二、中央研究院是國內最高學術研究機構，在國際上更享有尊崇的

學術聲譽，院士亦是各該領域著有聲譽的傑出人士，而中央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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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院院長一職對提升我國學術研究及聲譽之維護具有神聖之義

務。然翁啟惠院長於浩鼎生技解盲失敗後公然背書可轉作疫苗

之用，遭媒體踢爆其女兒居然為浩鼎大股東，完全未遵守利益

迴避原則，在朝野等待院長返國釐清疑點之際，卻以請辭中央

研究院院長職務怯於面對，繼再託病滯美不歸，馬總統並未批

示辭呈，並請翁啟惠院長儘速回國說明，然遲至今日仍堅拒出

席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會議，不但有辱學者風範，更讓中

央研究院聲譽蒙塵，其藐視國會，規避監督之行徑，立法院教

育及文化委員會給予最嚴厲之譴責。 

提案及連署人：吳志揚  蔣乃辛  陳學聖 

柯志恩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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